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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idely use of transgenic plant patents, the problem of transgenic plant patents protection 
has surfaced.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untries, the degree of protection also has difference. 
However, our country has no legislation in this respect yet. The article mainly analysis the legislation on 
transgenic plant pat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European Union, it offers some proposals for our 
country’s legislation in this respect. It is beneficial to build up our country transgenic plant patents protection 
system and supply guarantees for the research on transgenic plant of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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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转基因植物的专利权保护问题随着转基因植物的广泛应用逐渐浮出水面。各国因国情的不同

对转基因专利权保护程度也有所不同。然而我国还没有关于这方面的立法，本文主要通过对美国、日

本及欧盟在转基因植物专利权保护方面的有关法律的剖析，为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有利于我国转基因植物专利权保护法律体系的形成，为我国转基因植物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法律保障。 

 

关键词：转基因植物；专利权；保护 

1. 引言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使得转基因植物在我们

的生活中越来越普及，如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等。

可是随着转基因植物技术的逐步成熟，专利权保护等

法律问题也随之扑面而来。2012 年 8 月 1 日，美国法

院判决杜邦侵犯孟山都专利权，赔付 10 亿美元！杜

邦去年的利润才 35 亿美元，这次竟然要赔付 10 亿！

惹出这一乱子的是杜邦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杜

邦先锋(即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这个案例中涉及

的就是抗农达除草剂技术专利权问题。抗农达除草剂

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在转基因植物中，自然而然也会带

来转基因植物的专利权问题。 

2. 转基因植物专利权保护的概述 

转基因植物(Transgenic Plants)，即转基因植物品

种，是通过转基因技术而获得的在性状、营养价值和

消费品质等方面有所改善的植物。导入到转基因植物

细胞的 DNA 是经过人工改造的，使其具有和一般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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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不同的性质和功能。现广泛种植的转基因植物种类

主要有：大豆，玉米，棉花，油菜，马铃薯、西葫芦、

木瓜、西红柿、草莓等。 

转基因植物带来的众多优势引起了大家热衷的

研究：1) 转基因植物具有开发周期较动物短；2) 种

子易于保存；3) 易于放大；表达量高；4) 基因结构

清楚等优点。我国是农业大国，人口众多，迄今为止

仍然存在粮食不够的问题，转基因植物的产业化可以

解决我国这一重大问题，在研究转基因植物的问题时

必然会涉及其专利权保护的问题。 

专利权(Patent Right)，简称“专利”，是发明创造

人或其权利受让人对特定的发明创造在一定期限内

依法享有的独占实施权，是知识产权的一种。 

转基因植物是高科技的产物，它蕴含的无可比拟

的经济价值与社会利益引起了各个国家的重视。在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UPOV 公约)和《与贸

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 协议)签订后，世界

各国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来加强立法对转基因植物

专利权的保护。 

基于专利权的三性即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

转基因植物专利权也具有新颖、创造、实用这三个特

点。转基因植物专利权是针对转基因植物的知识产权

的保护，较其他的法律，其保护的范围更加广泛与系

统，对于转基因植物的保护更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

转基因植物的专利保护优于行政保护，植物新品种的

保护对于转基因植物的产业化不具有战略性保护。 

我国并没有将转基因植物划入专利权保护的范

围内，《专利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对于植物新

品种不授予专利权”。出于种种考虑，对于植物新品

种的方法授予专利权保护，但我国实际上并没有对植

物新品种的方法作出相应的法律解释。转基因植物的

专利权保护是使转基因植物实行产业化的敲门砖与

强大的后盾。本文通过对发达国家的相关立法及我国

立法现状的研究，为我国转基因植物的专利权法律保

护提出建议和思路。 

3. 国外对转基因植物专利权保护现状 

3.1. 美国的专利权保护 

托马斯·杰弗逊曾说“应给予创造力以充分的鼓 

励”。美国首席大法官伯格在此基础上强调可取得专

利的主题“包括阳光下人造的任何东西 (including 

anything under the sun that is made by man)”。 

“美国的识产权保护体系相比于其他国家更为

完善，其根据本国农业技术水平和社会发展需要，形

成了植物专利权、植物新品种权、实用专利权的保护

体系。[1]”美国的转基因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

对于基因技术的保护是十分完善的，同时它推动和促

进世界各国的基因技术专利保护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美国较早就开始了对于转基因植物专利权的保护，

“1930 年颁布的《植物专利法》宣布对无性繁殖的植

物授予专利权。1971 年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法》以专

门法形式对植物新品种进行保护。1994 年通过的《植

物新品种保护法修正案》与 UPOV1991 年文本保持一

致。除此之外，美国的专利法规定发明人还可为植物

发明申请实用专利。由此可见，美国对植物新品种的

保护形成了实用专利、植物专利、植物新品种三者彼

此相互配合的保护制度。[2]”现行美国《专利法》规

定：“任何人发明或发现新颖方法、机器、制品或合

成物，或者任何它们的新颖性与实用性的改进，可依

据本法的要求与条件，取得专利权。”因此，美国审

查基因专利的最终标准是实用性。 

同时，美国作为一个判例法国家，司法判例推动

美国生物专利技术发展。1972 年美国专利商标局接到

第一个现代意义的生物技术专利申请，该判决成了美

国生物专利制度的基石。 

3.2. 日本的专利权保护 

日本为了对抗美国对生物技术领域的垄断，采取

了“生物技术专利抢占战略”的措施。日本的成文法

和专利审查指南并没有排除对植物的专利权保护，承

认基因是一种化学物质，是可以被授予专利的。日本

对传统的植物新品种是通过《种苗法》来保护的。该

法颁布于 1978 年，先后在 2003 年和 2005 年进行了

两次修改。同时，转基因植物在符合专利法和专利审

查制度的情况下，也属于专利法保护的范围。在这样

的情况下，“日本对于植物品种的保护出现了重叠保

护的现象。这两种保护方式在保护对象、具体要求和

获得利益等方面存在区别，专利法要求的是技术构

思，种苗法要求的是植物品种，因此用专利法和种苗

法进行分别保护是适当的，两部法律相辅相成，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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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其相应的作用。[3]” 

3.3. 欧洲的专利权保护 

“早在 1942 年，荷兰就建立了植物品种保护制

度，后得到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的效仿。1961 年欧洲

国家率先发起创立了 UPOV 联盟，以植物新品种专门

立法来保护育种者的权利而将植物品种排除出专利

保护的范围成为欧洲各国的立法传统。[3]”欧洲专利

公约(EPC)第 53 条 b 款明确规定：“有关动植物品种

以及本质上属于制造植物的生物方法不能被授予欧

洲专利，但本规定不适用于微生物方法及其产品”。

欧盟大多数成员国都是 UPOV 的成员国，在转基因植

物的问题上，它们既要遵守国际公约的规定，又要执

行欧盟制定的一些管理规定。从总体上来说，欧盟国

成员基本上都选择采用植物新品种权的方法来保护。

EPC(欧洲专利公约)、欧洲专利局专利审查指南虽禁

止授予植物专利，但却没有对植物品种作出准确的定

义。实践中，欧盟国家对“植物新品种”的概念进行

另外解释以规避 EPC 的规定，对不能受到植物新品种

权保护的植物新品种提供专利保护。 

世界贸易竞争的日益激烈，转基因植物专利权保

护也开始成为一个国际化的问题。由于各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国情不同，各国对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的保护

程度也有所不同。以中国与美国、日本、欧盟和相关

国际条约的比较为例，各国对转基因植物新品种均可

以授予品种权，其中美国还对转基因植物授予专利

权，我国与欧盟对转基因植物不授予专利权，日本则

对转基因植物进行双重保护。 

总之，在法律的不断完善过程中，各个国家对于

转基因植物的保护正经历着从国内法到国际法保护、

从植物专利保护向动物专利保护扩展、由专门制度保

护向专利法保护转变、从单一保护模式向多元保护模

式发展的过程。 

4. 我国转基因植物专利权保护的现状 

我国《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生产植物新品种的

方法受专利法保护，第 25 条规定：“对下列各项，不

授予专利权；1) 科学发现；2) 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

法；3)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4) 动物和植物品种；

5) 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对前款(四)项所列

产品的生产方法，可以依照本法规定授予专利权。” 

本法规实际上它并没有对转基因植物进行专利保护。

但与欧洲专利局不同的是我国动物与动物品种、植物

与植物品种的范围是等同的。欧盟国家对“植物新品

种”的概念进行另外解释以规避 EPC 的规定，对不能

受到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植物新品种提供专利保护。

而我国审查指南排除了授予任何植物专利权的可能

性。我国没有明确界定一般植物，因此我国的审查和

司法实践就相对变得很简单——拒绝授予任何植物专

利权。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是我国对转基因植物进

行保护的第一部法律。“农大 108”侵权案，2005 年

12 月 15 日山东省最高级人民法院对辽宁东亚种业有

限公司山东分公司、程晓玲与济南市种子公司关于侵

犯植物新品种权的纠纷作出了终审判决维持原审判

决。“农大 108”的品种权人为中国农业大学。2003

年 7 月 6 日，中国农业大学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发给

东亚公司一份授权书，许可东亚公司生产、销售“农

大 108”玉米种子。2003 年 8 月 2 日，济南市种子公

司和中国农业大学签订“农大 108”知识产权使用许

可合同。约定济南市种子公司在 2003 年 6 月 30 日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授权期间销售“农大 108”玉米种

子必须使用“农大 108”产权保护办公室印制的统一

许可标识，否则，按侵权处理。2003 年 10 月 31 日，

中国农业大学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发给济南市种子

公司一份授权书，许可该公司自 2003 年至 2004 年在

济南市、泰安市等山东省内十六个地级市所辖范围内

行使“农大 108”专利权及其亲本植物新品种权侵权

案件的处理、行政请求和法律诉讼的权利。2004 年 1

月 11 日和 2 月 1 日，济南市种子公司两次从原审被

告程晓玲所经营的泰安市泰山区绿洲种业良种推广

中心购得富友牌“农大 108”玉米种子，生产者为东

亚公司，包装袋上均未粘贴防伪标识。2004 年 2 月 5

日，济南市种子公司从东亚山东分公司购得富友牌

“农大 108”玉米种子一袋，生产者为东亚公司，包

装袋上未粘贴防伪标识。”农大 108”知识产权保护办

法及其实施细则的约定，在生产、销售的“农大 108”

玉米种子包装袋上不粘贴防伪标识，属于未经权利人

许可使用专利方法，生产、销售受保护的植物新品种

权种子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原审法院依据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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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五十七条、最高人

民法院法释[2001]21 号《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作出判决。“农大

108”作为转基因植物对于它的保护，我国现阶段采

取的是《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来保护。虽然上述案

例提及借助专利法来判决，但是我国专利法中并没有

对转基因提出专利权保护。 

用《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来保护转基因植物在

一定程度上说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的问题逐渐引起

重视了。1997 年 4 月 30 日我国公布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对植物新品种采用专门

法保护。按其规定，申请的新品种必须包括新颖性、

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这四性。该条例虽然具有里

程碑的意义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如保护范围过

于狭窄、申请过程复杂、同时植物新品种权的范围和

权能设置上也是有限的。1999 年 3 月我国加入了《植

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正式成为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

护联盟 UPOV 的成员国。 

我国在对转基因植物专利权的保护上存在诸多

问题：1) 是我国的立法在这一部分有明显的缺失，对

转基因植物尚未授予专利权保护，没有系统的法律来

保护它；2) 转基因植物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人

们对转基因植物专利权的尚未了解，所以对转基因植

物的专利立法没有积极的推动；3) 维权的难度系数

大，农业生产具有‘田间公示性’的特点，这样使育

种者很难解决“免费搭车”问题，即无法防止别人无

偿繁育自己的品种，也无法预防那些不经育种者同意

就以商业目的出售品种的活动，使育种者付出了大量

的劳动，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以山东省为例，“截

至 2007 年底，全省已累计受理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

案件 176 件，占到全国此类案件的 1/3，已经成为继

专利、著作权和商标权案件后的第四大类型的知识产

权案[4]”；4)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范围过于狭窄，申请的过程十分

复杂；5) 在行政执法上难度大，农业生产在布局上呈

现比较分散的特点，这样为行政执法上增强它的难

度。 

5. 对于我国转基因植物专利权保护的建议 

首先，应该将转基因植物纳入专利权保护的范围

之内，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始终应该以我国经济 

与科技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为了满足全球经济一体

化迅猛发展所引起的国内外的发展需求，使得法律衔

接、法制转型、法律执行显得被动与仓促。为了提高

我国转基因植物的研发能力，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

应当对现有的植物技术保护措施进行完善，实施植物

的专利权保护。应当在充分了解和把握我国国情的基

础上，结合发达国家的立法与实践经验，对专利法的

相关条文进行增订与修改，以达到对转基因植物专利

保护的目的。 

再者，作为政府，应当加强对这方面的宣传，“为

了提高全社会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意识，使各级政府及

有关部门领导、农业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充分认识

到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在育种创新、公平竞争和实现

农业科学技术跨越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就必

须加强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力度。[5]”

同时也应当对审查指南中的相关条文进行修改，扩大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保护范围，完善植物新品

种保护制度，简化申请过程，增强其可操作性，从而

充分发挥该条例的作用。 

美国对转基因植物的保护采取的是专门法与专

利法相结合的保护措施，日本采取的《种苗法》和专

利法进行保护，我国在这方面也可以采取这样的方法

来保护。《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和专利法二者相辅

相成，共同发挥作用，扬长避短。 

最后还应增加转基因植物专利权保护在刑事方

面的立法。刑事责任较其他法律惩罚措施有更强更有

力的威慑作用，以国家的权威创设一种法律制度，对

于严重的侵犯转基因专利权行为进行刑事责任处罚，

利于保护发明创造人的权益，同时也益于激励更多的

人进行发明创造，这更有利于未来我国对转基因植物

的研究和发展。 

我国在转基因专利权保护这方面还有很长的一

段路要走，我们可以借鉴美日欧这三方的经验，取其

精华，去其糟粕。以此来形成我国的转基因专利权保

护的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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